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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《云南省省直单位国家

公务员医疗补助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云政发〔2001〕80 号

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：

现将《云南省省直单位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暂行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云南省人民政府

二００一年六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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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省直单位国家公务员

医疗补助暂行办法

第一条 实行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是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制度基础上对国家公务员的补充医疗保障，是保持国家公务

员队伍稳定、廉洁，保障国家公务员身体健康，保证政府高效运

行的重要措施。

第二条 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

的决定》（国发〔1998〕44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和

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实行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意见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00〕37 号）和《云南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

行规定》（省政府第 86 号令）等有关文件的精神，结合我省省

直机关事业单位实际，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
第三条 国家公务员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，享受医

疗补助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的原则是：补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

平和财政负担能力相适应，保证国家公务员原有医疗待遇水平不

降低，并随经济发展有所提高；医疗补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相

衔接，保障国家公务员合理的医疗消费需求；医疗补助的使用、

管理与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和医疗保险管理体制相适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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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享受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的范围

1.符合《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》和《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方

案》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；

2.经省政府批准列入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

的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；

3.经省委批准列入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党群机关，人

大机关、政协机关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以及列入参照国家

公务员管理的其他单位机关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；

4.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；

5.原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，经

省人民政府批准后，可参照国家公务员补助办法和标准，实行医

疗补助。

第五条 省直单位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按在职工作人员工

资总额和退休人员退休金（养老金）总额 5％的比例提取。今后，

随经济发展适当提高比例。

同时，为了解决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启动初期个人帐户资金太

少而个人负担比例增加的矛盾，切实保证国家公务员原有医疗保

障水平不低降，对参加医疗保险的国家公务员 2001 年按一个月

工资标准实行补助，全部划入个人帐户。行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

业单位所需资金，单位解决 50％，省财政厅商省劳动和社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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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厅解决 50％。其它事业单位可比照执行，经费由各单位自筹。

统一划拨到省医保中心，由医保中心注入参保人员个人帐户。

第六条 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，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，

由省财政列入当年财政预算。

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，由省财政直接划

拨。原享受公费医疗经费补助的事业单位所需医疗补助资金仍按

原资金来源渠道筹措，需要财政补助的由省财政在核定事业单位

财政拨款时给予安排。对少数资金确有困难的事业单位，由省财

政区别情况给予适当补助。

第七条 医疗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

高支付限额以上，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药、诊疗范围和医疗服务

设施标准的医疗费用补助；在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，个人自

付超过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补助；享受医疗照顾人员在就诊、住

院时按规定补助的医疗费用；个人自付比例提高后的补助等。医

疗补助经费分为划入个人帐户和统一调剂使用两部分。

（1）为保证国家公务员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资金在门诊

就医看病和到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的需求，及住院时个人自付比例

提高后的医疗费用，医疗补助经费按在职人员、退休人员本人上

年工资总额（或退休金总额）的 4％划入个人帐户。个人帐户资

金超支自理，节余部分结转下年继续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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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超过昆明市重特病医疗统筹最高支付限额以上，符合

基本医疗保险用药、诊疗范围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的医疗费用，

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审批同意后，由医疗补助经费予以解决。

（3）住院、门诊急救和经批准的特殊疾病、慢性病门诊医

药费用，个人负担过多，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，经省劳动和社会

保障厅审批同意后，由医疗补助经费给予适当补助解决（具体办

法另定）。

（4）符合云南省干部保健委员会、云南省卫生厅云卫健字

〔2000〕6 号文件精神，持有干部医疗《就诊证》的现职或退休

副厅级以上干部；荣获“国家级有突出贡献奖”的中青年科学技

术管理专家；经省高评委评定、省人事厅批准具有正高级职称（教

授级）且年满 55 岁以上者，在就诊、住院时超过基本医疗保险

范围但符合干部保健有关规定的医疗费用，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

厅审批同意后，由省财政拨到省医保中心的专项补助费中解决。

（5）持有干部医疗“特诊证”的省级医疗照顾人员的医疗

费用，由省干部保健委员会按原规定办理。

第八条 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要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

分开核算，单独建帐，单独管理，专款专用。

第九条 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经

费使用的审批工作，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负责国家公务员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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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补助的经办工作。

第十条 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共同

做好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工作。省财政厅要制定医疗补助经费的

财务和会计管理制度，加强财政专户管理，监督检查补助经费的

使用；审计部门要加强对医疗补助经费的审计。

第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与《昆明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

行规定》、《昆明市城镇职工重特病医疗统筹暂行办法》同时施

行。

第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由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解释。


